
教務處 通知 
                                                                           

受文者︰各學系（所、學位學程） 

主  旨︰申請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學生，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說  明︰ 

一、申請期限：111年 5月 23日起至 111年 6月 2日止。 

二、收件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三、申請對象：日間部及在職專班學生。 

(一)新申請學生：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未曾申請學雜費減免學生。 

(二)原減免學生： 

1、需重新提出申請者：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身分為現役軍人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身心障礙學生、低收入戶

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不需重新提出申請者：110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身分為軍公教遺族

子女、原住民籍學生。 

★延修生：除身心障礙學生可申請外，其他減免身分類別均不得申請。 

四、申請方式：採網路申請方式，請於申請期限內至 

(一)本校網頁首頁→資訊服務→校務行政系統→校園資訊系統學生專用通道→ 

  →學生專用通道一: https://ecsa.ntcu.edu.tw/ 

  →學生專用通道二: https://ecsb.ntcu.edu.tw/ 

  →登入個人帳號密碼→進入學生資訊系統→學雜費減免申請 

  →減免申請 

(二)完成線上申請後，請列印學雜費減免申請表（需由家長及申請同學親筆簽名），

併同需繳交證件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審查(校園資訊系統開放時間為 5/23至

6/2)。 

五、檢附「學雜費減免」操作流程如附件 1。 

六、學雜費減免常見問題(如附件 2)：請參閱學雜費減免 Q&A，或逕至教務處註冊組

詢問。 

※本通知同步公告於本校電子佈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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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雜費減免」操作流程】 

步驟一:請逕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首頁 www.ntcu.edu.tw→資訊服務→校務行政系統。 

 

 

步驟二: 請選擇『校園資訊系統學生專用通道一』或『校園資訊系統學生專用通道二』。 

 

  



 

步驟三:進入所屬通道後，即進入下列畫面： 

 

1.身份別—選擇學生 

2.帳號--學號 

3.密碼--預設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請大寫） 

4.驗證碼--輸入系統新產出的號碼 

 

步驟四: 登入系統後，點選『進入學生資訊系統』。 

 

  



 

步驟五:點選『學雜費減免申請』。 

 

步驟六:點選『減免申請』。 

 

 

步驟七:請點選『申請種類』暨輸入相關資料，確認後請點選『送出』，系統會跳出對話視 

       窗請點選『確定』。 

 

 

  



 

步驟八:請點選『下載』，系統會跳出對話視窗請點選『確定』。 

 

 

步驟九: 1.請另存PDF檔後，點選『列印』。 

       2.學雜費申請表之內容相關資料請確認無誤後，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至送註冊組辦理。 

 



 

 

附件 2 

學雜費減免 Q&A 

Q：申請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證件(證明書)有效期限是否有限定？ 

A： 

1.證件(證明書)有效期限至少須至 111年 12月底有效，方得申請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 

2.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書因各縣市政府申請期限、工作日程及

核發時程迥異，建議同學提前向縣市政府提出申辦。  

 

Q：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一定要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嗎?學生因回家路途遙遠無法及時往返歸還手冊，造

成身心障礙者生活不便(例：就醫、停車…等)。 

A： 

1.申辦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種類學雜費減免，依法規規定必須驗證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並繳交影印本一份。 

2.如未能提供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可改以提供身心障礙手冊核發單位之相關證明文件。 

3.亦可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數份影印本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一次性驗證，日後申請學雜費減免

即可以驗證過之影印本替代正本辦理。(影印本數量視學期數而定，例大一生至畢業尚有 6個學

期，可直接影印 6份辦理驗證。) 

 

Q：學生減免資格待縣市政府審核中，於本校學雜費減免申請截止日(111.6.2)前，未能確定是否通過，

要先申辦學雜費減免嗎？ 

A： 

1.就貸生：建議先以學雜費全額辦理就貸，待減免證件(證明書)申請通過後，再行申辦學雜費減免。 

＊原因：就學貸款多貸金額部分，學校可協助向銀行申請異動金額；但如先以減免後金額申請就

貸，遇資格審核未通過時，通常已逾就學貸款申請期限，僅能以現金繳納學雜費貸款不

足部分。 

2.非就貸生：直接繳納學雜費全額，待減免證件(證明書)申請通過後，再行申辦學雜費減免，並攜

帶原繳費收據正本及本人存摺正面影本辦理退費。如有困難，請逕至教務處註冊組洽

詢。 


